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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
申请评审书
         学科分类和代码                                
         成  果  名  称                                
         申 报 人 姓 名                                
         所在单位(盖章)                       
         填  表  日  期                                
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励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3月 
填　表　须  知
1、本表用word格式填写，将电子版1份、A4纸打印件1份，连同3套成果一起报送。填写本表前，请认真阅读《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
2、封面左上方方框中的“年度”、“成果形式”由申请人填写，“编号”由奖励办公室填写。
3、“学科分类”：指二级或三级学科分类，请按《学科分类与代码》（国标）填写：     

820.10      理论法学　　　　　　　　　　　820.3035    婚姻法学          

820.1010    法理学                        820.3040    民事诉讼法学      

820.1020    法哲学                        820.3045    行政诉讼法学      

820.1030    比较法学                      820.3050    刑事诉讼法学      

820.1040    法社会学                      820.3055    刑法学            

820.1050    立法学                        820.3060    刑事侦察学        

820.1060    法律逻辑学                    820.3065    司法鉴定学        

820.1070    法律教育学                    820.3070    军事法学          

820.1080    法律心理学                    820.3075    环境法学          

820.1099    理论法学其他学科              820.3080    安全法学          

820.20      法律史学                      820.3085    知识产权法学      

820.2010    中国法律思想史                820.3099    部门法学其他学科  

820.2020    外国法律思想史                820.40      国际法学          

820.2030    法律制度史                    820.4010    国际公法学        

820.2099    法律史学其他学科              820.4020    国际私法学        

820.30      部门法学                      820.4030    国际刑法学        

820.3010    宪法学                        820.4040    国际经济法学      

820.3015    行政法学                      820.4050    国际环境法学      

820.3020    民法学                        820.4060    国际知识产权法学  

820.3025    经济法学                      820.4099    国际法学其他学科  

820.3030    劳动法学                      820.99      法学其他学科。

属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可选择一个为主学科填报，或选择“法学其他学科”（820.99）申报。
4、 “成果出版、发表或采纳单位”：其中“采纳单位”指未公开出版、发表的研究咨询报告等成果的采纳单位，必须填写。
5、 “隶属系统”选择如下类别之一填写：（1）普通高等学校；（2）科研机构；（3）立法机关；（4）行政机关；（5）司法机关；（6）法律服务部门。
6、“成果形式”按以下三类填写：（1）专著；（2）论文；（3）研究咨询报告。

7、 “专业技术职务”可根据工作性质填写，如教授、研究员、法官、检察官、律师、公务员等。

8、填表人应对本表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表一  申请人情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专业技术职务
	
	最后学位
	

	所在单位
	
	隶属系统
	

	通信地址及

邮政编码
	
	联系

电话
	办公
	

	电子邮箱
	
	
	手机
	

	身份证号
	

	其他合作者

情况
	

	表二  申报成果简况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出版、发表或采纳单位
	

	出版、发表或采纳时间
	

	成果获奖情况
	

	成果社会反映
	

	成果引用或被采纳情况
	


	表三  成果内容简介（3000字以内）

1.篇章结构、基本观点；2.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3.学术影响或社会效益等

	


表三（续1）
	


表三（续2）
	


表三（续3）
	


	表四  单位推荐意见

	申请人所在单位推荐意见：申请评审书填写内容的真实性、申报成果有无著作权属争议、申请人的思想政治、业务素质等

	申请评审书填写内容真实可靠，申报成果不存在著作权属争议。申请人有较好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意申报。
申请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或单位办公室）公章　　　　          　　　
    　　　
       年　　月　　日




	表五  评审意见

	评审指标
	评分参考标准（百分制）
	实际打分

	理论或观点的创新性
	重大
(20～16分)
	较大
(15～11分)
	一般
(10～6分)
	较小
(5～0分)
	

	学术价值或实践价值
	重大
(20～16分)
	较大
(15～11分)
	一般
(10～6分)
	较小
(5～0分)
	

	对学科建设或法治建设的贡献
	重大
(20～16分)
	较大
(15～11分)
	一般
(10～6分)
	较小
(5～0分)
	

	研究方法
	优
(20～16分)
	良
(15～11分)
	中
(10～6分)
	差
(5～0分)
	

	学界或社会的评价
	优

（20～16分）
	良

（15～11分）
	中

(10～6分)
	差

( 5～0分)
	

	合计得分（满分100分）：
通讯评审专家签名：

所在单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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